	2025年第五批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外来务工资格名单公示（家庭信息变更）

	序号
	所属
辖区
	申请人
	类别
（关系）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	家庭成员人数
	家庭人均月收入（元）
	申请保障方式
	是否优抚对象（低保、低收、特困、退役优抚对象、 残疾人家庭、单亲妇女家庭、其他）
	人均自有产权面积（㎡）
	备注

	1
	江南
	韦嘉颖
	申请人
	440781********7524
	国控国大（江门）医药有限公司
	3
	2400.0
	实物配租
	
	
	

	
	
	黎桂柳
	母女
	440722********7520
	灵活就业
	
	
	
	
	
	

	
	
	黎洁莹
	姐妹
	440781********7000
	学生
	
	
	
	
	
	

	2
	江南
	吴文静
	申请人
	441781********7026
	江门市江海区扬兴电子有限公司
	3
	1312.5
	实物配组
	
	
	

	
	
	柯邦鑫
	母子
	441781********2719
	学生
	
	
	
	
	
	

	
	
	柯海灵
	母女
	441781********2725
	学生
	
	
	
	
	
	

	3
	白沙
	梁琼梅
	申请人
	450422********1148
	江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	3
	2470.7
	实物配租
	
	
	

	
	
	叶展生
	母子
	440781********7810
	学生
	
	
	
	
	
	

	
	
	叶文生
	母子
	440781********751X
	学生
	
	
	
	
	
	

	4
	白沙
	赵海艳
	申请人
	429001********3542
	江门市蓬江区幸福路小厨房生鲜超市
	2
	1566.7
	实物配租
	
	
	

	
	
	陈明希
	母女
	469022********0012
	学生
	
	
	
	
	
	

	5
	环市
	吕飞云
	申请人
	440784********1810
	蓬江区优佳铝窗纱店
	4
	1088.7
	实物配租
	
	
	

	
	
	李艳
	夫妻
	450203********0342
	灵活就业
	
	
	
	
	
	

	
	
	吕祉萱
	父女
	440784********1828
	学生
	
	
	
	
	
	

	
	
	吕芷乔
	父女
	440784********1846
	学生
	
	
	
	
	
	


经审核,以上5户家庭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公租户资格保障条件,现予公示,公示期限为20天。如有单位或个人对公示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有异议的，可以书信、电话等形式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地址：江海一路83号，举报电话：3831626）举报。举报人必须提供本人真实姓名、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和具体举报内容，否则将视为无效举报。
	
	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	2025年10月20日


